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
兹委托           先生（女士）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代表本单位出席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，并代为行使表决权。本委托书有效期至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召开结束之日止。
本单位对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，表决意见如下：
	序号
	议案名称
	表决意向

	
	
	同意
	弃权
	反对

	1
	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
	
	
	

	1.1
	选举赵红兵为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
	
	
	

	1.2
	选举刘战明为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
	
	
	

	1.3
	选举龙传华为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
	
	
	

	1.4
	选举杨涛为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
	
	
	

	1.5
	选举余彬为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
	
	
	

	1.6
	选举张曼为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
	
	
	

	1.7
	选举彭光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
	
	
	

	1.8
	选举宋清华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
	
	
	

	1.9
	选举刘冬姣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
	
	
	

	1.10
	选举陶雄华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
	
	
	

	2
	关于确认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、2023年度及2024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
	
	
	


注：授权委托股东应对上述审议议案选择“同意、反对、弃权”，在相应表格内划"√",且只能选择一项，多选视为无效。

委托股东签章：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        

日期：2025年  月  日      
